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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北京金诚同达（南京）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优质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之

法律意见书 

 

致：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南京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发行优质企业债（以下简

称“本次债券”）之专项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出具本

法律意见。 

声明和承诺 

1.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及《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国家发改委的规定，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本所律师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本

次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本法律意见

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听取了发行人就本次债券有关募集资金使

用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核查了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发行人已向本所承诺：保

证如实提供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一切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和口头陈述等，

并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文件上的印章和签字真实、

有效，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文件的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保证所提供的一切资料均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愿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法律责

任。 

4.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第三方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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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相应的意见。 

基于此，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优质企业债基本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优质企

业债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人 债券简称 

发行规

模（亿

元） 

债券余

额（亿

元） 

债券利

率

（%） 

起息日 兑付日 
债券

期限 
含权条款 

1 

南 京 地

铁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19 南京地铁

绿色债 01 
20 20 3.98 

2019-09-

19 

2024-09-

19 
5 不涉及 

2 

南 京 地

铁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20 南京地铁

绿色债 01 
30 30 3.18 

2020-04-

20 

2025-04-

20 
5 不涉及 

3 

南 京 地

铁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20 南京地铁

绿色债 02 
20 20 3.79 

2020-10-

15 

2026-10-

15 
6 

在债券存续

期的第 3 个

年度末附设

发行人调整

票面利率选

择权及投资

者回售选择

权 

4 

南 京 地

铁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21 南京地铁

绿色债 01 
30 30 3.85 

2021-04-

12 

2026-04-

12 
5 不涉及 

合

计 
  100 100      

二、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优质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基本情况 

1.发行人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发行“19 南京地铁绿色债 01”，募集资金共

20.00 亿元。根据《2019 年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

书》披露，5.00 亿元用于南京至句容城际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15.00 亿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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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补充营运资金。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已使用募集

资金的用途与其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披露一致，不存在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而未

做纠正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发行人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发行“20 南京地铁绿色债 01”，募集资金共 30

亿元。根据《2020 年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披

露及发行人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相关公告，“20 南京地铁绿色债 01”的募集

资金中 2.00 亿元用于南京至句容城际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10.00 亿元用于 9

号线一期项目，3.00 亿元用于 10 号线二期项目，5.00 亿元用于南京地铁 6 号线

（不含岗子村站及相邻区间）项目，10.0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已使用募集资金的用途与其相关公告一致，

不存在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而未做纠正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3.发行人于 2020 年 10 月 14 日发行“20 南京地铁绿色债 02”，募集资金共

20 亿元。根据《2020 年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披露，8.00 亿元用于南京至句容城际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2.00 亿元用于 10

号线二期项目，5.00 亿元用于南京地铁 6 号线（不含岗子村站及相邻区间）项目，

5.0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已使用募集资金的用途与其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披露一致，不存在擅自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而未做纠正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发行“21 南京地铁绿色债 01”，募集资金共 30

亿元。根据《2021 年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绿色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披

露，5.00 亿元用于南京至句容城际轨道交通工程项目，5.00 亿元用于南京地铁 6

号线工程项目，20.0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

金已使用完毕，已使用募集资金的用途与其发行的募集说明书披露一致，不存在

擅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而未做纠正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募投项目合法合规性及投资进展情况 

1．募投项目合法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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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南京至句容城际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南京地铁 9 号线一期项目、南

京地铁 10 号线二期项目、南京地铁 6 号线项目已依法履行审批程序取得相应合

规性文件，主要审批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文件名称 文号 取得日期 

南京至句容

城际轨道交

通工程项目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至句容城际

轨道交通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苏 发 改 铁 路 发

[2018]1023 号 

2018 年 10 月 24

日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至句容城际轨道

交通工程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 

苏发改能审 [2018]28

号 

2018 年 8 月 24

日 

《宁句城际轨道交通工程项目选址意见》 
苏 建 规 选 字 第

320000201800008 号 

2018年 8月 1日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南京至句容城际

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 

苏国土资预[2018]129

号 

2018 年 8 月 23

日 

《关于对南京至句容城际轨道交通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苏环审[2018]31 号 

2018 年 9 月 10

日 

江苏省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的《南京至句容城际轨道交通工程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评审表》 

 

--- 

2018 年 7 月 27

日（填报） 

南京地铁 9

号线一期项

目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地铁9号线一期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苏 发 改 基 础 发

[2019]1103 号 

2019 年 12 月 3

日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地铁9号线一期工

程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 

苏发改能审 [2019]4

号 

2019 年 4 月 25

日 

《关于南京地铁9号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批复》 
宁环建[2019]4 号 

2019 年 2 月 22

日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许可决定

书》和《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选 字 第

320106201910165 号 

2019 年 9 月 27

日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南京地铁9号线一

期工程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 

苏自然资预[2019]116

号 

2019 年 11 月 12

日 

南京市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的《南京地铁 9 号线一期工程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评审表》 

 

--- 

2018 年 12 月 26

日（填报） 

南京地铁

10 号线二

期项目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地铁 10 号线二期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苏 发 改 基 础 发

[2019]1177 号 

2019 年 12 月 19

日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地铁 10 号线二期

工程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 

苏发改能审 [2019]8

号 

2019 年 7 月 9 日 

《关于南京地铁 10 号线二期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批复》 

宁环建[2019]5 号 2019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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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南京地铁 10 号线

二期工程（安德门-石杨东路站）项目用地预

审和选址意见》 

用 字 第

320000201900009 号 

2019 年 11 月 20

日 

南京市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的《南京地铁 10 号线二期工程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评审表》 

 

--- 

2018 年 9 月 20

日（填报） 

南京地铁 6

号线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地铁 6 号线工程

（不含岗子村站及相邻区间）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 

苏 发 改 基 础 发

[2019]945 号 

2019 年 10 月 18

日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地铁6号线工程岗

子村站及相邻区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 

苏 发 改 基 础 发

[2021]65 号 

2021 年 1 月 21

日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地铁6号线建设工

程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 

苏发改能审 [2018]17

号 

2018 年 4 月 17

日 

《关于南京地铁6号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 

宁环建[2019]3 号 

 

2019 年 1 月 14

日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选 字 第

320102201910141 号 

2019 年 8 月 19

日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南京地铁6号线工

程（不含岗子村站及相邻区间）项目用地的

预审意见》 

苏自然资预[2019]111

号 

2019 年 9 月 29

日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南京地铁6号线工

程（岗子村站及相邻区间）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 

用 字 第

320000202000025 号 

2020 年 12 月 20

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用 字 第

320000202000025 号 

2021 年 3 月 4 日 

南京市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的《南京地铁 6 号线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评审

报告表》 

 

--- 

2017 年 10 月 11

日（填报） 

2．募投项目投资进展情况 

（1）南京至句容城际轨道交通工程项目 

根据《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至句容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苏发改铁路发[2018]1023 号），项目的建设主体为发行人合并范围内子

公司江苏宁句轨道交通有限公司，项目投资估算为 209.75 亿元，工程线路西起

马群站，向东沿宁杭公路（S122）、汤泉西路、圣汤大道、宝华山路、东昌路和

宁杭南路敷设，接至南沿江铁路句容站；线路全长 43.7 公里，其中高架段 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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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地下段 16.26 公里，过渡段 1.36 公里，共设站 13 座，7 座地下站，6 座高

架站，其中换乘站 2 座。 

本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正式开工建设，建设期限为 2018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2 月。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本项目全线已通车试运营。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

累计完成投资约 170.60 亿元，约为总工程的 81.33%。 

（2）南京地铁 6 号线工程项目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地铁 6 号线工程（不含岗子村站及相邻区间）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基础发[2019]945 号）和《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

京地铁 6 号线工程岗子村站及相邻区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发改基

础发[2021]65 号），项目的建设主体为发行人，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310.87 亿元，

本项目起于南京至高淳城际轨道南京南站至禄口机场段工程南京南站东端区终

点，途经南部新城、紫金山、黑墨营、燕子矶和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止于栖霞

山。全线长约 32.365 公里，共设站 19 座，均为地下站。 

本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正式开工建设，建设期限为 2019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2 月。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本项目已有 18 座车站实现开工，14 座车站完成围

护结构，其中 6 座车站完成主体结构；12 条盾构隧道始发，其中 6 条盾构隧道

贯通。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累计完成投资约 91.94 亿元，约为总工程的 29.58%。 

（3）南京地铁 9 号线一期工程项目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地铁 9 号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苏发改基础发[2019]1103 号），本项目由发行人作为项目法人，项目总估算

212.70 亿元（不含近、远期车辆购置费），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北起丹霞路站，途

经玄武区、鼓楼区、建邺区，止于滨江公园站。线路沿恒嘉路、红山南路、建宁

路、热河南路、江东路、水西门大街、扬子江大道敷设，全线长 19.685 公里，共

设车站 16 座，均为地下站。设曹后村车辆段一座，段内设置综合维修中心和物

资总库。 

本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正式开工建设，建设期限为 2019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2 月。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本项目已有 14 座车站实现开工，9 座车站完成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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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结构；3 条盾构隧道始发。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累计完成投资约 59.24 亿元，

约为总工程的 27.88%。 

（4）南京地铁 10 号线二期工程项目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南京地铁 10 号线二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苏发改基础发[2019]1177 号），本项目由发行人作为项目法人，项目投资估算

为 105.08 亿元，本工程线路西起安德门站，途经雨花台区、秦淮区、江宁区，止

于石杨东路站。线路沿雨花西路、雨花南路、明匙路、原大校场机场跑道、纬七

路、石杨路和石杨东路敷设，全线长 13.33 公里，共设车站 10 座（均为地下站），

其中换乘站 6 座。 

本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正式开工建设，建设期限为 2019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2 月。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10 座车站均已开工，其中 5 座车站完成围护结构，

1 座车站完成主体结构。6 条盾构隧道始发，其中 2 条贯通。截至 2021 年 12 月

末累计完成投资约 24.35 亿元，约为总工程的 23.19%。 

（三）募集资金使用的政策适当性核查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已发行未偿还的优质企业债募集资金用于

南京至句容城际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南京地铁 9 号线一期项目、南京地铁 10 号

线二期项目、南京地铁 6 号线项目和补充营运资金，不存在违规投向负面清单领

域、纯公益性项目领域的情况。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发行人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投向负面清单领域、纯公益项目领域的情况。募投项

目已取得合法合规的批复文件。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一份，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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